
油尖旺區議會第  59 /2016 號文件  
 

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交 通 運 輸 及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

(會 議 於 2 0 1 6 年 3 月 1 0 日 舉 行 )  
 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
       
T T H C  1   2 0 1 6 - 2 0 1 7 年 度 油

尖 旺 區 巴 士 路 線 計

劃  

 運 輸 署 建 議 將 九 龍 巴 士 ( 一 九 三 三 ) 有 限 公 司

( “九 巴 ” ) 8 和 9 號 線 總 站 從 尖 沙 咀 碼 頭 遷 往 尖 沙

咀 東 ， 有 委 員 對 這 項 建 議 有 所 保 留 。 另 外 ， 有

委 員 建 議 在 駿 發 花 園 近 渡 船 街 的 位 置 設 置 巴 士

站 。  

 運 輸 署  
九 巴  

       
T T H C  2   要 求 加 強 大 角 咀 區

交 通 配 套  增 加 途

經 區 內 巴 士 路 線 、

巴 士 架 次 及 轉 乘 優

惠  

 
有 委 員 要 求 保 留 九 巴 2 8 7 X 號 線 在 柏 景 灣 巴 士

總 站 的 中 途 站 。  

另 外 ， 有 委 員 反 對 削 減 9 0 4、 9 0 5、 9 1 4 和 E 2 1
號 線 的 班 次 ， 並 要 求 9 0 4、 9 0 5、 E 2 1 及 A 2 1 號

線 來 回 程 路 線 均 駛 經 大 角 咀 道 或 深 旺 道 。  

有 委 員 建 議 運 輸 署 敦 促 巴 士 公 司 透 過 手 機 應 用

程 式 發 布 所 有 巴 士 路 線 的 抵 站 時 間 ， 並 在 所 有

巴 士 站 裝 設 電 子 屏 幕 ， 顯 示 巴 士 的 預 計 到 站 時

間 。  

 運 輸 署  
九 巴  

城巴有限公司 /新
世界第一巴士服

務公司 (“城巴 ”)  

T T H C  3   再 次 要 求 9 0 4、 9 0 5
號 巴 士 行 經 海 泓 道

並 加 強 9 1 4 號 巴 士

服 務  

  

T T H C  4   強 烈 反 對 9 1 4／ 9 0 4
／ 9 0 5／ 2 8 7 X 路 線

重 組 計 劃 事 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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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       
T T H C  5   要 求 改 善 大 角 咀 道

博 文 街 交 通 狀 況  
 運 輸 署 擬 於 博 文 街 近 大 角 咀 道 位 置 裝 設 體 積 較

大 的 交 通 燈 ， 以 及 在 上 址 進 行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。

運 輸 署 將 適 時 進 行 地 區 諮 詢 。  

 運 輸 署  

       
T T H C  6   要 求 改 善 金 巴 利 道

與 加 拿 分 道 交 界 迷

你 安 全 島 的 交 通 安

全 情 況  

 運 輸 署 將 統 計 金 巴 利 道 與 加 拿 分 道 交 界 的 行 人

及 車 輛 數 據 ， 研 究 在 上 址 增 設 行 人 交 通 燈 是 否

可 行 。  

警 方 會 每 天 派 員 到 上 址 巡 邏 ， 並 會 加 強 教 育 和

執 法 ， 改 善 道 路 安 全 。  

 運 輸 署  
警 務 處  

       
T T H C  7   要 求 改 善 接 連 太 子

道 西 至 花 園 街 ／ 水

渠 道 行 人 路 及 配 套  

建 議 改 善 及 延 長 該

段 行 人 路 斜 道  

 運 輸 署 擬 擴 闊 花 園 街 ／ 水 渠 道 行 人 過 路 處 ， 並

將 進 行 地 區 諮 詢 。  
 運 輸 署  

       
T T H C  8  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香

港 段 － 西 九 龍 總 站

建 造 工 程 及 相 關 臨

時 交 通 管 理 計 劃 進

展 匯 報  

 委 員 備 悉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( “港 鐵 公 司 ” )在 九

龍 站 一 帶 的 工 程 進 度 ， 以 及 該 公 司 擬 實 施 的 臨

時 交 通 管 理 措 施 。  

有 委 員 要 求 在 九 龍 站 一 帶 設 置 數 量 足 夠 而 且 內

容 清 晰 的 交 通 指 示 牌 ， 以 確 保 駕 駛 人 士 知 悉 該

處 的 改 道 安 排 。  

 港鐵公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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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T T H C  9   關 注 高 鐵 香 港 總 站

工 程 改 道 措 施 對 區

內 交 通 造 成 影 響  

 港 鐵 公 司 將 騰 出 柯 士 甸 道 西 的 停 車 場 入 口 部 分

空 間 ， 讓 擬 進 入 圓 方 商 場 停 車 場 的 車 輛 沿 柯 士

甸 道 西 慢 線 排 隊 等 候 。 另 外 ， 港 鐵 公 司 將 開 通

行 車 路 線 ， 讓 車 輛 從 上 述 停 車 場 入 口 經 柯 士 甸

道 西 和 雅 翔 道 迴 旋 處 進 入 凱 旋 門 停 車 場 。 港 鐵

公 司 將 透 過 凱 旋 門 的 物 業 管 理 處 ， 向 居 民 公 佈

相 關 安 排 。  

 港 鐵 公 司  

       
T T H C  1 0   配 合 觀 塘 線 延 線 通

車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

重 組 計 劃  

 委 員 建 議 運 輸 署 待 觀 塘 延 線 投 入 服 務 後 ， 方 按

當 時 的 乘 客 需 求 變 化 ， 評 估 是 否 削 減 巴 士 和 小

巴 班 次 ， 繼 而 再 徵 詢 委 員 意 見 。  

有 委 員 建 議 運 輸 署 要 求 營 運 商 加 強 4 3 M 和 7 9 K
號 線 小 巴 的 服 務 ； 另 有 委 員 希 望 該 署 考 慮 增 加

行 經 伊 利 沙 伯 醫 院 的 小 巴 路 線 或 班 次 。  

 運 輸 署  

       
T T H C  11   要 求 加 強 大 角 咀 綠

色 專 線 小 巴 服 務  

切 實 改 善 1 2 A 、

1 2 B、 4 6 號 服 務  

 委 員 要 求 運 輸 署 與 營 運 商 磋 商 ， 透 過 加 開 特 別

班 次 、 開 辦 循 環 行 車 路 線 、 預 留 座 位 等 措 施 ，

改 善 小 巴 1 2 A、 1 2 B、 4 6 號 線 的 服 務 。  

 運 輸 署  

       
T T H C  1 2   關 注 港 鐵 扶 手 電 梯

事 故 頻 生  要 求 加

強 維 修 保 養 保 障 乘

客 安 全  

 委 員 要 求 港 鐵 公 司 在 會 後 提 供 港 鐵 站 內 扶 手 電

梯 事 故 的 數 據 。 另 外 ， 有 委 員 希 望 港 鐵 公 司 和

機 電 工 程 署 ( “機 電 署 ” )研 究 改 良 扶 手 電 梯 的 設

計 ， 以 免 再 生 扶 手 電 梯 事 故 。  

 港 鐵 公 司  
機 電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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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T T H C  1 3   海 庭 道 車 輛 違 泊 問

題 嚴 重  要 求 警 方

加 強 巡 查 檢 控 、 運

輸 署 檢 討 道 路 規 劃  

 運 輸 署 將 委 託 路 政 署 在 大 角 咀 紅 十 字 會 總 部 外

的 路 口 增 設 「 不 要 停 車 」 道 路 標 記 。  

另 外 ， 運 輸 署 和 路 政 署 會 考 慮 把 損 毀 的 交 通 圓

柱 筒 先 從 路 面 上 移 走 ， 然 後 安 排 維 修 ， 以 免 阻

礙 行 車 道 。  

 運 輸 署  
路 政 署  

       
T T H C  1 4   運 輸 署 ／ 路 政 署 正

在 施 工 中 或 準 備 於

短 期 內 施 工 的 區 域

交 通 改 善 工 程 項 目

及 時 間 表 ( 截 至

2 0 1 6 年 2 月 )  

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 運 輸 署  
路 政 署  

       
T T H C  1 5   劏 房 亂 象 不 作 規

管 、 電 線 短 路 易 生

火 災  

 委 員 促 請 政 府 部 門 正 視 劏 房 的 供 電 負 荷 問 題 ，

以 保 障 市 民 安 全 。 另 外 ， 有 委 員 要 求 屋 宇 署 在

會 後 提 供 油 尖 旺 區 劏 房 投 訴 及 檢 控 數 字 ， 以 及

說 明 該 署 的 執 法 周 期 。  

 屋 宇 署  
機 電 署  
消 防 處  

       
T T H C  1 6   其 他 事 項 ：  

(一 )  旺 角 行 人 專 用

區 閉 路 電 視 系

統 第 十 一 次 報

告  

  
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 

油 尖 旺 民 政  
事 務 處  

 -  4  -  

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  (二 )  旺 角 道 與 洗 衣

街 的 行 人 天 橋

系 統 － 彌 敦 道

伸 延 工 程 ( 截

至 2 0 1 6 年 2 月

的 進 度 報 告 )  

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 路 政 署  

  (三 )  屋 宇 署 處 理 油

尖 旺 區 招 牌 的

進 度 報 告  

 委 員 要 求 屋 宇 署 在 日 後 每 次 交 通 運 輸 及 房 屋 事

務 委 員 會 會 議 提 呈 報 告 ， 匯 報 該 署 處 理 區 內 危

險 或 棄 置 招 牌 的 進 度 。  

 屋 宇 署  

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6 年 4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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